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试行）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陕

西服装工程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精神，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学生自愿申请和尊重学

生专业兴趣为前提。

各接收学院应综合考虑本学院各专业社会需求、学科发

展需要、专业布局、教学资源等因素确定接收学生人数，原

则上接收学生人数不能超出当年招生计划15%，不得因学生

转入影响教学质量。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允许转专业:

(1)经严格考核证明(专业考试或相关的资格证书),学

生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或对其他专业有兴

趣者；

(2)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认可

医疗单位检查证明,确实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



其他专业学习者；

(3)经学校认可,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不转专业无法

继续学习者；

(4)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在特殊情况下,

学校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调整部分学生的专业，学生

应当服从调整；

(5)创新实践、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经个人

申请学校批准可以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转专业:

(1)新生入学未满一学期者，大学三年级(含大三年级)

以上者；

(2)跨学科大类、跨层次者；

(3)其他学习形式转入普通高等教育统招学习形式者；

(4)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

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者；

(5)委培生、定向生转专业后构成违约者；

(6)曾经转过专业者；

(7)由录取低分专业转入录取高分专业者；

(8)按学校规定应给予退学和无其他正当理由者；

(9)专升本学生；



(10)在校期间受过警告(含警告)以上处分者；

(11)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者；

(12)国家和省级相关文件中规定的其他不予转专业的

情况。

二、转专业办理程序

1.学生转专业,由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请，附相

关材料(转专业原因及支撑材料、转专业申请书,若因疾病或

生理缺陷转专业者,须附医院证明)。经二级学院主管教学院

长审查同意后,由拟转入二级学院进行资格审查，并由主管

教学院长签署意见，上报教务处。教务处认真审核后报主管

校长批准，审批通过后学生可按照《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转专

业程序表》(见附件1)办理转专业手续。

2.转专业名单汇总完毕后，将进行为期三天的公示，公

示期间，无异议者，方可上报教育厅备案。

三、本办法由教务处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转专业审批表

教务处

2023年6月25日



附件1：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转专业程序表

申请人姓名 学号

层次 学籍类别

录取专业 申请转入专业

申请专业班级 身份证号码

部门 办理内容

转出班级
班主任签字：

转出学院
院长签字：

转入学院

院长签字：

转入班级

班主任签字：

财务处

处长签字：

教务处

处长签字：

主管教学院长签字

主管院长签字：

办理转专业程序：

1、由本人提交申请，并经过家长在申请书上签字认可或由班主任签署与家长电话联系

同意的意见；

2、依据转专业的申请书，由所在学院和转入学院协商同意后在申请书上签字，该学生

到学院领取《转专业程序表》，且将申请书附于本表后；

3、按照程序表的步骤到各部门办理，并办理相关手续；

4、办理结束，将本程序表交教务处存档保管理，作为学籍处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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